《顺义区批发、零售企业支持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，持续优化消费环境，不断激发市场活力，推动批发和零售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《顺义区批发、零售企业支持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发挥政府资金政策导向作用，顺应消费发展趋势，支持批发、零售业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，加快推动区域商业供给品质提升，促进顺义区消费繁荣有序发展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措施》共四章十二条，包括总则、支持方向、项目申报、附则四部分，主要包括鼓励批发企业增加供给、鼓励零售企业稳定市场两大支持方向，加快推动批发、零售业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，精准扩大内需。
四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经营，符合商务领域发展方向的批发、零售业市场主体。

五、执行标准

多层级完善和引导商业体系发展。对于符合区级支持标准的项目，由区商务局细化申报指南进行支持。对于同时符合市级政策支持标准、支持方向的项目，积极向市级部门推荐，争取相应项目资金补贴或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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